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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⼀⽅任意處置婚後財產怎麼辦？

⽂:王如⽞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3-03-17

本⽂

在閱讀本站⽂章《要如何約定夫妻財產制？[1]》後，您可以知道雖然在法定財產制下夫妻財產各歸各的、各管
各的，但畢竟在夫妻分⼿時，仍可以⾏使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[2]，如果⼀⽅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無償
或以不相當之對價讓與名下財產，也有脫產之嫌，法律上不能没有防範之道[3]。

為了使夫妻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在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（例如：離婚、配偶死亡等情況）得以真正落實，
法律上設計了三道保全措施：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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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夫妻⼀⽅脫產怎麼辦？
資料來源：王如⽞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請求改⽤分別財產制

夫妻⼀⽅如果有不當減少婚後財產，以致產⽣侵害他⽅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的可能，配偶可以請求法院宣告改



⽤夫妻分別財產制，提前清算財產[4]。

⼆、⾏使撤銷權

不論夫妻⼀⽅所做的法律⾏為是有償或無償，配偶都可以⾏使撤銷權。

（⼀）無償⾏為

丈夫或妻⼦在婚姻關係存續中，如果針對婚後財產所做的無償⾏為（例如：贈與），有妨害法定財產制關係消
滅後（例如：離婚），另⼀⽅配偶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，另⼀⽅配偶就可以向法院聲請撤銷這個無償⾏
為[5]，讓財產回復原狀。此時財產的受益⼈或轉得⼈，也共同負有回復財產原狀之義務[6]。

例如：丈夫幫外遇對象置產或買鑽戒，有害及妻⼦將來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，妻⼦就可以⾏使這項權
利，向法院聲請撤銷這項置產或買鑽戒的⾏為，讓財產關係回復原狀。

（⼆）有償⾏為

另外，丈夫或妻⼦在婚姻關係存續中，針對婚後財產所為的有償⾏為（例如：買賣），在⾏為⼈與受益⼈都明
知有損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（例如：離婚），另⼀⽅配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的情況下，另⼀⽅配偶也可
以向法院聲請撤銷這個有償⾏為[7]。

例如：上個例⼦中的丈夫明知有損於妻⼦將來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，仍把婚後買的⼀棟房⼦以很便宜的價格
賣給外遇對象，外遇對象也明知其中的緣由，妻⼦就可以聲請法院撤銷丈夫與外遇對象之間的房屋買賣，讓房
⼦回到丈夫的名下。

但必須特別注意上述兩種撤銷權⾏使的除斥期間。當知道對⽅有撤銷原因時開始，6個⽉間不⾏使，或⾃⾏為
時起，經過1年⽽消滅[8]。

三、追加計算

是指夫或妻為減少另⼀⽅配偶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，⽽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，將
來分配夫妻剩餘財產時，應該將該財產追加計算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，他⽅仍然可以分配⼀半[9]。

例如：上個例⼦中的丈夫為了減少⽇後離婚時分配給配偶的剩餘財產，在離婚前5年內把婚後買的⼀棟房⼦贈
與給他的兄弟，在離婚計算夫妻財產時，雖然當下該棟房⼦已不在丈夫名下，但計算時仍可將該棟房⼦價值計
⼊丈夫總財產中，妻⼦還是可以分配。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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